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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︵
二
○
○
五
︶
年
是
台
灣
光
復
六
十
週
年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十
二
月
廿
五
日
，
由
陳
儀
長
官
代
表
中
華
民
國
政

府
，
於
台
北
中
山
堂
接
受
日
本
政
府
無
條
件
投
降
書
，
並
接
收
日
資
遺
留
的
十
二
家
產
險
公
司
；
經
過
一
年
的
監
理
及

接
收
作
業
，
於
一
九
四
六
年
整
合
這
十
二
家
日
資
產
險
公
司
，
改
組
為
﹁
台
灣
產
物
保
險
公
司
﹂，
開
啟
台
灣
產
險
事

業
的
序
幕
，
經
過
六
十
個
年
頭
的
營
運
及
成
長
，
明
年
將
屆
滿
一
甲
子
。

台
灣
產
險
事
業
的
發
展
，
經
過
許
多
前
輩
的
努
力
耕
耘
，
克
服
許
多
艱
難
，
且
經
歷
六
十
個
寒
暑
的
考
驗
，
才
有

今
天
的
規
模
及
成
果
；
回
顧
過
去
六
十
年
來
，
台
灣
產
險
事
業
發
展
篳
路
藍
蔞
的
過
程
，
創
下
許
多
輝
煌
業
績
，
協
助

分
擔
工
商
企
業
的
經
營
風
險
，
但
也
有
一
些
錯
誤
或
失
敗
的
經
驗
，
值
得
檢
討
改
進
。

產
險
史
話
篇
幅
的
設
立
，
將
台
灣
產
險
事
業
發
展
的
史
蹟
，
以
長
期
連
載
方
式
，
訴
諸
於
文
字
，
供
後
人
的
借

鏡
。

台
灣
產
險
史
頁
，
可
追
溯
至
清
朝
道
光
十
六
年
︵
一
八
三
六
年
︶，
英
商
利
物
浦
保
險
公
司
︵

︶
來
台
成
立
代
理
處
，
對
台
灣
外
銷
商
品
︵
以
砂
糖
、
茶
葉
及
樟
腦
為
主
︶
的
運
輸
風
險
，
提
供
產

險
服
務
，
是
台
灣
第
一
家
產
險
業
者
。

若
干
年
之
後
，
才
有
其
他
外
商
產
險
業
登
陸
台
灣
。
一
八
五
四
年
︵
清
咸
豐
四
年
︶
英
商
和
記
洋
行
來
台
設
立
據

點
、
一
九
○
二
年
︵
進
入
日
據
時
代
、
光
緒
廿
八
年
︶
英
商
德
記
洋
行
來
台
成
立
代
理
公
司
、
一
九
○
六
年
︵
光
緒
卅

二
年
︶
英
商
怡
和
洋
行
亦
成
立
台
北
代
理
公
司
；
此
時
台
灣
已
有
四
家
經
營
產
險
業
務
的
機
構
，
且
全
部
是
英
國
人
所

經
營
，
但
這
些
英
商
在
台
推
廣
產
險
業
務
，
受
到
日
本
政
府
的
排
擠
，
業
績
並
不
理
想
。

因
為
中
日
甲
午
戰
爭
，
清
廷
戰
敗
，
被
迫
於
一
八
九
五
年
三
月
與
日
本
簽
訂
賠
償
的
馬
關
條
約
，
除
白
金
二
萬
萬

兩
之
外
，
另
包
括
台
灣
與
澎
湖
的
管
轄
權
，
割
讓
給
日
本
；
當
年
五
月
日
本
海
軍
及
陸
軍
進
駐
台
灣
，
一
些
日
資
產
險

公
司
亦
跟
隨
來
台
發
展
產
險
事
業
，
包
括
明
治
火
災
保
險
、
東
京
海
上
火
災
保
險
等
七
家
日
資
產
險
公
司
先
後
在
台
設

立
分
支
機
構
。

／

張

明

暉

產
險
史
話
︵
一
︶

P097-099文化列車(張明暉)  10/13/2005 5:17 PM  頁面九七



九
八

日
本
掌
握
台
灣
管
轄
權
之
後
，
以
殖
民
心
態
經
營
台
灣
，
及
滿
足
日
本
境
內
消
費
市
場
需
求
為
目
標
，
大
舉
來
台

投
資
，
開
發
台
灣
的
自
然
資
源
；
包
括
稻
米
、
蔗
糖
、
茶
葉
、
樟
腦
、
香
蕉
、
鳳
梨
等
農
產
品
，
在
日
資
企
業
的
投
資

之
下
，
這
些
農
產
品
產
能
逐
年
上
升
，
並
運
回
日
本
銷
售
。

台
灣
農
產
品
輸
往
日
本
數
量
日
漸
增
多
，
意
味
產
險
服
務
需
求
亦
逐
漸
增
加
，
日
資
產
險
公
司
競
相
來
台
成
立
據

點
，
承
攬
貨
物
運
送
險
業
務
。

根
據
台
灣
銀
行
季
刊
的
統
計
，
一
九
三
七
年
︵
民
國
廿
六
年
︶
在
台
經
營
產
險
業
務
的
公
司
，
已
擴
增
至
三
十
四

家
，
均
屬
日
資
企
業
；
一
九
四
一
年
︵
民
國
卅
年
︶
日
本
偷
襲
美
國
珍
珠
港
，
引
爆
太
平
洋
戰
爭
，
日
本
政
府
開
始
管

制
日
商
保
險
公
司
的
業
務
空
間
，
要
求
進
行
同
業
合
併
，
經
過
三
年
分
三
個
階
段
整
合
作
業
，
一
九
四
三
年
台
灣
的
日

資
產
險
公
司
家
數
減
少
為
十
二
家
。

這
十
二
家
日
資
產
險
公
司
有
大
成
火
災
海
上
保
險
、
東
京
海
上
火
災
保
險
、
同
和
火
災
海
上
保
險
、
日
產
火
災
海

上
保
險
、
日
本
火
災
海
上
保
險
、
大
倉
火
災
海
上
保
險
、
興
亞
海
上
火
災
保
險
、
安
田
火
災
海
上
保
險
、
千
代
田
火
災

海
上
保
險
、
大
正
海
上
火
災
保
險
、
大
阪
住
友
海
上
保
險
、
及
日
新
海
上
火
災
保
險
等
。

一
九
四
五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，
日
本
天
皇
宣
佈
無
條
件
向
盟
軍
投
降
；
當
年
九
月
九
日
在
南
京
向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投

降
，
至
於
台
灣
的
受
降
儀
式
則
於
當
年
十
二
月
廿
五
日
，
在
台
北
中
山
堂
舉
行
，
由
台
灣
行
政
長
官
公
署
陳
儀
長
官
代

表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接
受
︵
此
為
台
灣
光
復
節
的
由
來
︶。
長
官
公
署
為
接
收
日
資
保
險
事
業
，
立
即
成
立
﹁
保
險
業
監

理
委
員
會
﹂，
分
為
產
險
組
與
壽
險
組
，
處
理
日
資
產
險
公
司
與
壽
險
公
司
的
資
產
。

當
時
保
險
業
監
理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為
黃
秉
心
，
有
關
產
險
組
的
工
作
任
務
，
是
接
收
十
二
家
日
資
產
險
公
司
；
接

收
作
業
以
大
成
火
災
海
上
保
險
株
式
會
社
為
主
體
，
其
餘
十
一
家
產
險
公
司
的
未
滿
期
業
務
、
已
提
存
責
任
準
備
、
及

所
有
資
產
，
全
數
轉
入
大
成
火
災
海
上
保
險
公
司
承
受
，
整
合
為
一
家
產
險
公
司
。

根
據
台
銀
季
刊
的
統
計
，
當
時
這
十
二
家
日
資
產
險
公
司
提
存
保
費
及
責
任
準
備
，
為
三
百
五
十
六
萬
餘
日
圓
元

︵
光
復
初
期
實
施
舊
台
幣
，
與
日
圓
的
匯
兌
率
是
一
比
一
︶
；
這
些
日
資
產
險
公
司
承
保
的
業
務
內
容
，
以
運
送
保
險

及
戰
爭
保
險
為
二
大
主
軸
，
另
有
竊
盜
保
險
、
汽
車
保
險
及
玻
璃
保
險
等
三
種
業
務
。

但
太
平
洋
戰
爭
爆
發
之
後
，
竊
盜
保
險
、
汽
車
保
險
及
玻
璃
保
險
等
三
項
保
險
業
務
，
立
即
停
止
承
保
；
至
於
戰

爭
保
險
的
承
保
業
務
，
因
台
灣
是
美
軍
砲
轟
的
目
標
之
一
，
受
到
戰
火
的
洗
禮
，
承
保
戰
爭
保
險
的
風
險
立
即
升
高
，

其
保
險
機
制
的
運
作
面
臨
挑
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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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九

當
時
日
本
大
藏
省
︵
即
財
政
部
︶
在
二
年
之
內
，
先
後
五
次
調
整
戰

爭
保
險
業
務
的
應
變
措
施
；
最
後
一
次
是
一
九
四
三
年
四
月
十
九
日
，

以
大
藏
省
第
五
十
二
號
命
令
公
佈
：
﹁
戰
時
特
殊
損
害
保
險
法
施
行
細

則
﹂，
明
訂
產
險
業
及
壽
險
業
經
營
﹁
戰
爭
保
險
業
務
﹂，
屬
於
代
辦
的

性
質
，
只
收
取
手
續
費
，
其
善
後
賠
款
處
理
，
全
由
台
灣
銀
行
統
籌
負

責
，
以
減
輕
產
險
業
的
賠
款
負
擔
。

台
灣
光
復
後
成
立
的
﹁
保
險
監
理
委
員
會
﹂，
於
一
九
四
六
年
六
月

十
六
日
完
成
階
段
性
任
務
，
宣
告
解
散
，
產
險
組
隨
即
成
立
﹁
台
灣
產

物
保
險
公
司
﹂
籌
備
處
，
由
黃
秉
心
擔
任
籌
備
主
任
，
並
擔
任
首
任
總

經
理
。隨

著
台
灣
產
險
公
司
的
改
組
成
立
，
意
味
台
灣
產
險
事
業
的
發
展
，

不
再
受
日
本
的
控
制
，
邁
向
自
行
當
家
做
主
的
新
里
程
；
台
灣
產
險
公

司
是
當
時
台
灣
惟
一
的
產
險
業
者
，
由
政
府
百
分
之
百
持
股
，
亦
是
獨

家
經
營
台
灣
產
險
市
場
的
局
面
。

台
灣
產
險
成
立
初
期
，
其
業
務
項
目
包
括
火
災
保
險
、
汽
車
險
、
船

舶
保
險
、
信
用
保
險
、
竊
盜
保
險
、
颱
風
保
險
及
地
震
保
險
等
；
在
首

任
總
經
理
黃
秉
心
用
心
經
營
下
，
台
灣
產
險
公
司
成
為
培
育
保
險
經
理

人
才
的
搖
籃
︵
諸
如
陳
益
茂
、
楊
坊
山
、
陳
繼
堯
均
出
身
自
台
灣
產
險

公
司
︶，
並
開
展
台
灣
產
險
事
業
的
發
展
空
間
，
扮
演
台
灣
產
險
事
業
龍

頭
角
色
，
長
達
四
十
餘
年
。

換
言
之
，
台
灣
產
險
公
司
確
曾
有
過
風
光
的
歲
月
，
特
別
是
台
灣
光

復
初
期
，
是
一
枝
獨
秀
的
局
面
；
台
灣
產
險
一
直
由
台
灣
省
政
府
負
責

督
導
，
經
歷
五
十
餘
年
公
營
機
構
的
管
理
模
式
，
於
一
九
九
八
年
隨
著

政
府
推
動
精
簡
台
灣
省
計
畫
，
省
屬
金
融
機
構
改
制
民
營
的
風
潮
，
才

改
制
為
民
營
產
險
公
司
。

︵
本
文
作
者
：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理
事
︶

台灣光復前的產險業務概況

▲資料來源：台灣銀行季刊第二十六卷第三期

單位：日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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